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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環島路線(含替代路線)及多元路線 

標誌標線設置原則 

運研所 112.9 

一、前言 

本所 106 年出版「自行車道系統規劃設計參考手冊(2017 修訂版)」已就自

行車道標誌標線號誌設置通則與規範，及已編號自行車路線指示系統(標誌標線)

設置原則做說明，考量 106 年時交通部已編號之自行車路線僅環島路線(環島 1

號線及環支線)，目前已增加環島替代路線及多元路線，爰就交通部「自行車環

島路線(含替代路線)及多元路線」標誌標線設置原則做補充說明，以做為後續

各單位施作時之參考應用。 

本設置原則所採用之標誌標線係「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 87

條之 3 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第 90 條之 2 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及第 188 條之

2 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相關條文詳如附錄 1，各類自行車路線建議設置之項目

彙整表如附錄 2，此外，為利車友騎乘之識別，建議於以下類型之路口設置標

誌標線，以引導騎士安全通過路口，其型式包含轉向路口(如圖 1.1(A))；穿越橫

交道路大於 15 公尺之路口(如圖 1.1(B))；上下橋梁或地下道之路口(如圖 1.1(C))；

非正交且有行進動線識別疑慮路口(如圖 1.1(D))；多岔路口(如圖 1.1(E))等。 

     

     

(A)轉向 
(B)橫交道路>15

公尺 

(C)橋梁、地下

道引道 
(D)非正交 (E)多岔 

圖 1.1 各類型之路口型式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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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環島路線(含替代路線) 

為增進環島路線之指引效果與提供一致性之識別系統，規劃設計時可將標誌

與標線相互搭配使用，以指引自行車騎士行駛路徑並提供沿線補給站服務資訊，

相關標誌、標線之顏色與形狀應遵循「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相關

規定辦理；以下就環島路線(含替代路線)標誌標線設置原則做說明，以提供規劃

設計者參考應用。 

1.環島路線建議使用之標誌標線類型如下： 

(1)標誌：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如圖 2.1)、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

指示標誌(如圖 2.2)、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及方位指示標誌(如

圖 2.3)。 

 
圖 2.1 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環島路線) 

 

 
圖 2.2 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環島路線) 

 

 
圖 2.3 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及方位指示標誌(環島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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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線：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如圖 2.4)、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視需要劃設)，

如圖 2.4(D)。 

 
  

 

(A)路口轉向設置圖 (B)路口直行設置圖 (C)路段中設置圖 
(D)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劃設

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 

圖 2.4 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環島路線) 

(3)補給站：補給站指示標誌(如圖 2.5(A))、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利用自行車路

線編號標誌+「補給站名稱、剩餘里程」附牌)(如圖 2.5(B))、補給站里程資

訊標線(如圖 2.5(C))。 

   
 (A)補給站指示標誌 (B)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  (C)補給站里程資訊標線 

圖 2.5 自行車補給站標誌、標線(環島路線) 

2.環島替代路線建議使用之標誌標線類型如下： 

(1)標誌：以自行車環島路線編號標誌+「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牌+行車方向

指示標誌(如圖 2.6)做指引；並於替代路線終點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

設行車方向及方位指示標誌(如圖 2.3)以指示所銜接環島路線編號及方向與

方位；環島替代路線不建議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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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線：環島替代路線不建議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線與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

線。 

(3)補給站：補給站指示標誌(如圖 2.5(A))，並視需要設置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

(如圖 2.5(B))，環島替代路線不建議設置補給站里程資訊標線。 

(4)環島替代路線與封閉型自行車道共線時(如：苗栗綠光海風自行車道)，如封

閉型自行車路線已有清楚之指引，則除雙向路線起點建議設置自行車路線編

號標誌+「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牌+行車方向指示標誌(如圖 2.6)、終點建

議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及方位指示標誌(如圖 2.3)外，路

段上不建議再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牌+行車

方向指示標誌(如圖 2.6)。 

 

圖 2.6 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牌及行車方向指示標誌

(環島替代路線) 

3.識別 Logo：環島路線(含替代路線)標誌牌面上之圖案係為觀光局

Taiwan Bike 圖案 Logo。 

4.標誌布設原則： 

(1)自行車道採共用外側車道、共用慢車道之需設置標誌指引路口之行動點，以

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為主，設置型式如圖 2.1，其尺寸依設置規則第 87-

3 條圖例為原則，可依實際道路現地路況與路寬度適當等比例縮小。若遇有

設置困難或兩側土地使用強度較低時，可改以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

方向指示標誌指引，設置型式如圖 2.2。 

(2)自行車道採設置自行車專用車道、專用道路、與行人共用道路之需設置標誌

指引路口之行動點，以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為主，

設置型式如圖 2.2，其尺寸依設置規則第 90-2 條圖例為原則(直徑 30 公分)，

可依實際道路現地路況與路寬適當放大為直徑 45 公分。 

(3)環島替代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牌及行車方向指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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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設置型式如圖 2.6，牌面尺寸可依實際道路寬度適當調整。 

(4)為提供騎士行駛方向資訊，得視需要在主(支)線交會或多條環島路線(含環

島替代路線)交會處加設路線方位指示標誌，以加強指引自行車騎士路線行

駛之方位，如圖 2.3。 

(5)標誌牌面應與行進方向垂直，牌面應以附掛於既有桿柱為原則，若無既有桿

柱再新設立柱。 

5.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布設原則： 

(1)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線寬 20 公分，二條為一組，間隔 1.5 公尺，藍色為臺

灣區塗料油漆同業公會藍色色樣第 47 號。 

(2)於路口轉向處設置如圖 2.4(A)，於轉向路口前方，自停止線起算 60 公尺處

設置，以二個為一組，間距為 1.5 公尺，其布設如圖 2.7(A)。 

(3)於路口直行處設置如圖 2.4(B)，於直行路口(橫交道路大於 15 公尺、非正交

路口、上下橋梁、地下道路口、多岔路口)前方，自停止線起算 60 公尺處設

置，以二個為一組，間距為 1.5 公尺，同圖 2.7(A)。 

(4)自行車路線指示線應緊臨路面邊線劃設，若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以距離

車輛停放線至少 75 公分為原則劃設，布設參見圖 2.7(B)。 

(5)市區路段每 250 公尺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郊區路段每 1 公里繪設

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其布設如圖 2.7(C)，如最後一組路段中之指示線距

離下一處需設置自行車路線標誌或標線路口於市區路段不足 250 公尺(郊區

路段不足 1 公里)，則可視需要劃設。 

6.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布設原則： 

(1)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係用來輔助自行車路線指示線，不得在沒有自行車

路線指示線的地方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之線

型為藍色實線，線寬為 10 公分，藍色依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標準

色樣第 45 號規定。 

(2)於路口處劃設時，由自行車路線指示線上游 10 公尺開始劃設並延伸至停止

線，過交岔路口自路段起點劃設 30 公尺，如圖 2.8(A)。 

(3)於路段處劃設時，由自行車路線指示線上游 10 公尺開始劃設並延伸至下游

10 公尺處，如圖 2.8(B)。 

(4)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及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需緊臨路面邊線左側劃設之；

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以距離車輛停放線至少 75 公分為原則劃設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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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C)。 

(5)為增加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的可被視性與視覺延續性，建議可視需要於受路

側干擾較為嚴重(如：汽機車交通量較多)之路口，於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前後

依上開原則增加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 

  

(A)路口處布設示意圖 (B)車輛停放線處布設示意圖 

 

(C)路段布設示意圖 

圖 2.7 環島路線指示線布設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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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路口處布設示意圖 

 

(B)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路段處布設示意圖 

 

(C)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劃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示意圖 

圖 2.8 環島路線指示輔助線布設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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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路口整合布設原則： 

(1)預告點：距離路口前 60 公尺，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告知前方路口行駛方

向(環島替代路線不建議設置)。 

(2)行動點：距離路口 30 公尺內，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或自行車路線編號

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告知該路口行駛方向。 

(3)確認點：當環島路線路口無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於過路口後 30 公

尺內適當地點，以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或自行車路線

指示線提供確認，如圖 2.9(A)；當環島路線路口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

已可提供確認點功能，建議可視需要於過路口後 30 公尺內適當地點，以自

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提供確認，如圖 2.9(B)；環島替代

路線因不建議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及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確認點得視

需要以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提供確認。 

(4)環島路線路口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9。 

(5)環島替代路線路口直行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0。 

(6)環島替代路線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1。 

(7)環島替代路線與環島路線之交叉路口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2。 

(8)環島替代路線與地方型路線共線之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3。 

 
(A)環島路線路口無劃設輔助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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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環島路線路口劃設輔助線 

圖 2.9 環島路線路口整合布設範例 

 

    
圖 2.10 環島替代路線路口直行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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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環島替代路線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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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 環島替代路線與環島路線之交叉路口整合布設範例(1/2) 

 



12 

 

  
圖 2.12 環島替代路線與環島路線之交叉路口整合布設範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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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3 環島替代路線與地方型路線共線之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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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路段整合布設原則： 

(1)環島路線於市區路段每 250 公尺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於郊區路段

每 1 公里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設置單位可視需要將標線改為自行

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環島路線於路段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4。 

  
圖 2.14 環島路線路段整合布設範例 

(2)環島替代路線於市區路段每 250 公尺設置一面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起點-終

點替代路線」及行車方向指示標誌)，於郊區路段每 1 公里設置一面路線編

號標誌(附設「起點-終點替代路線」及行車方向指示標誌)，環島替代路線於

路段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5。環島替代路線與封閉型自行車道共線時(如：

苗栗綠光海風自行車道)，如封閉型自行車路線已有清楚之指引，則於路段

上不建議設置環島替代路線之路線編號標誌。 

   
圖 2.15 環島替代路線路段整合布設範例 

9.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原則： 

為提升服務友善性，有必要設置標誌標線以指引自行車路線沿線補給站及

主要兩鐵轉運車站之方向與距離等資訊，設置方式為於補給站、轉運站之路口

轉向行動點處設置指示標誌，並於補給站過後設置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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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騎士下一補給站里程資訊。 

(1) 自行車補給站指示標誌：牌面為棕底白字白色邊線，棕色為臺灣區塗料油

漆同業公會棕色色樣第 51 號，如圖 2.5(A)，用以指引自行車補給站之方向，

並視需要加註距離與提供服務設施符碼。本標誌設於補給站、轉運站之轉

向路口行動點處或抵達處。 

(2) 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設於補給站、轉運站過後 60 公尺內尋求適當地點設

置，若下一補給站超過 10 公里，每 10 公里增設一面標誌。本標誌為自行

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兩鐵轉運站名稱及剩餘里程，及近處自行車補給站

名稱及剩餘里程，遠處之兩鐵轉運站名稱在上，近處自行車補給站名稱在

下，另為便利國際旅客使用可加設符碼輔助，如圖 2.5(B)。若於路線上無兩

鐵轉運站，則標示至主線或主要節點之名稱與剩餘距離。 

(3) 自行車補給站里程資訊標線：本標線係搭配自行車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設

置，用以指引下一處兩鐵轉運站、自行車補給站之名稱及剩餘里程，以二

個為一組，間距為 1.5 公尺，第一個標示遠處兩鐵轉運站名稱及剩餘距離，

第二個標示近處自行車補給站及剩餘距離，如圖 2.5(C)，自行車補給站里程

資訊標線緊臨路面邊線劃設，若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以距離車輛停放

線至少 75 公分為原則劃設，藍色為臺灣區塗料油漆同業公會藍色色樣第 47

號。 

(4) 若補給站位於路段中(反向補給站尋求不易時)，需加強反向之指引。 

(5) 環島路線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6。 

(6) 環島替代路線上之補給站，僅設置自行車補給站指示標誌(不建議設置補給

站里程資訊標誌及標線)，設於補給站之轉向路口行動點處或抵達處，牌面

顏色與形式與環島路線相同。 

(7) 環島替代自行車路線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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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環島路線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 

 
圖 2.17 環島替代路線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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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元路線 

環島路線對一般民眾而言難度高及具挑戰性，為吸引更多國內外遊客參與自

行車旅遊活動，結合環島路線、國家風景區及地方型路線規劃多元型態之自行車

旅遊路線，提供遊客深度旅遊，於 109 年起陸續推動，為利提供一致的識別與設

置標準，爰增加多元路線標誌標線布設原則，提供規劃設計者參考。 

1.多元路線建議使用之標誌標線類型如下： 

(1)標誌：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路線編號附牌+行車方向指示標誌，如圖 3.1；

多元路線不建議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 

 
圖 3.1 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路線編號附牌及行車方向指示標誌(多元路線) 

(2)標線：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如圖 3.2、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視需要劃設)，

如圖 3.2(D)。 

 
  

 

(A)路口轉向設置圖 (B)路口直行設置圖 (C)路段中設置圖 
(D)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劃設

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 

圖 3.2 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多元路線) 

(3)補給站：補給站指示標誌，如圖 3.3；多元路線不建議設置補給站里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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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誌及補給站里程資訊標線。 

 

圖 3.3 自行車補給站指示標誌(多元路線) 

2.識別 Logo：多元路線標誌牌面上之圖案為專屬多元路線之圖案

Logo。 

3.標誌布設原則： 

(1)多元路線以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路線編號」附牌及行車方向指示

標誌為原則，設置型式如圖 3.1，牌面為圓形棕底白字白色邊線。 

(2)牌面尺寸依設置規則第 90-2 條圖例為原則(直徑 30 公分)，可依實際道路現

地路況與路寬度適當放大為直徑 45 公分。 

(3)自行車補給站指示標誌，牌面為棕底白字白色邊線，棕色為臺灣區塗料油漆

同業公會棕色色樣第 51 號，如圖 3.3。 

(4)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共線時，建議仿照公路共線方式設置相關標誌，如圖

3.4。 

 
圖 3.4 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共線設置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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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路徑上如已設置既有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或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時，亦可

採附掛共桿方式設置。 

(6)標誌牌面應與行進方向垂直，牌面應以附掛於既有桿柱為原則，若無既有桿

柱再新設立柱。 

4.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布設原則： 

(1)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線寬 20 公分，二條為一組，間隔 1.5 公尺，藍色為臺

灣區塗料油漆同業公會藍色色樣第 47 號。 

(2)於轉向處設置如圖 3.2(A)，於轉向路口前方，自停止線起算 60 公尺處設置，

以二個資訊為一組，間距為 1.5 公尺，標線內容第一個為多元路線名稱，第

二個為多元路線編號，如圖 3.5(A)。 

(3)於路口直行處設置如圖 3.2(B)，於直行路口(橫交道路大於 15 公尺、非正交

路口、上下橋梁、地下道路口、多岔路口)前方，自停止線起算 60 公尺處設

置，以二個為一組，間距為 1.5 公尺，同圖 3.5(A)。 

(4)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緊臨路面邊線劃設，若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以距離車

輛停放線至少 75 公分為原則劃設，布設參見圖 3.5(B)。 

(5)市區路段每 250 公尺於路段處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如圖 3.2(C)；郊

區路段每 1 公里於路段處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如圖 3.2(C)，其布設如

圖 3.5(C)，如最後一組路段中之指示線距離下一處需設置自行車路線標誌或

標線路口於市區路段不足 250公尺(郊區路段不足 1公里)，則可視需要劃設。 

5.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布設原則： 

(1)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得視需要配合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其線型為藍

色實線，線寬為 10 公分，藍色依臺灣區塗料油漆工業同業公會標準色樣第

45 號規定。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係搭配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布設，劃設位

置與自行車路線指示線一致。 

(2)於路口處之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線上游 10公尺開始劃設並延伸至停止線，

過交岔路口自路段起點劃設 30 公尺，如圖 3.6(A)。 

(3)於路段處之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係配合於自行車指示線(路段指示

如圖 3.5(C))前、後加繪 10 公尺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如圖 3.6(B)。 

(4)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及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需緊臨路面邊線左側劃設之；

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以距離車輛停放線至少 75 公分為原則劃設之，如

圖 3.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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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為增加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的可被視性與視覺延續性，建議可視需要於受路

側干擾較為嚴重(如：汽機車交通量較多)之路口，於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前後

依上開原則增加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 

  

(A)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布設示意圖 (B)自行車路線指示線繪設於有車輛停放線 

 

(C)路段布設示意圖 

圖 3.5 多元路線指示線布設原則示意圖 

  

路面邊線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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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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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面邊線

快慢車道分隔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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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路口處布設示意圖 

 
(B)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路段處布設示意圖 

 
(C)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劃設於有車輛停放線處示意圖 

圖 3.6 多元路線路線指示輔助線布設原則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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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路口整合布設原則： 

(1)預告點：距離路口前 60 公尺，設置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告知前方路口行駛方

向。 

(2)行動點：距離路口 30 公尺內，設置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路線編號」

附牌及行車方向指示標誌，以告知該路口行駛方向。 

(3)確認點：當多元路線路口無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於過路口後 30 公

尺內適當地點，以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路線編號」附牌及行車方向指

示標誌或自行車路線指示線提供確認，如圖 3.7(A)；當多元路線路口劃設自

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已可提供確認點功能，建議可視需要於過路口後 30

公尺內適當地點，以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路線編號」附牌及行車方向

指示標誌提供確認，如圖 3.7(B)。 

(4)多元路線可視需要劃設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須搭配自行車路線指示線劃

設)。 

(5)為利識別環島主線與環支線交會路口，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僅於主線上

劃設；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交會之路口，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僅於環島路

線上劃設；兩多元路線交會路口，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僅於主推薦路線上

劃設。 

(6)共線段之標誌建議優先採整併共桿方式辦理，如環島路線採用自行車路線

編號標誌，建議可設置 U 型桿或上下共桿，若遇有設置共桿困難時，亦可

調整為前後設置。 

(7)多元路線之路口直行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7。 

(8)多元路線之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8。 

(9)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交會路口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9。 

(10)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共線路口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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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元路線路口無劃設置輔助線 

 
(B)多元路線路口有劃設置輔助線 

圖 3.7 多元路線路口直行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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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多元路線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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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多元路線路口轉向整合布設範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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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交會路口整合布設範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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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交會路口整合布設範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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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多元路線與環島路線共線路口整合布設範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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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 多元路線與環島共線路口整合布設範例(2/2) 

7.路段整合布設原則： 

(1)多元路線於市區路段每 250 公尺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於郊區路段

每 1 公里繪設一組自行車路線指示線，設置單位可視需要將標線改為自行

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行車方向指示標誌，多元路線於路段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11。 

(2)多元路線如與地方型路線共線，且地方型路線於路段中已有清楚標誌標線

做指引，則多元路線可視需要拉長設置間距或錯開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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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多元路線路段整合布設範例 

8.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原則： 

(1) 多元路線上之補給站，建議設置自行車補給站指示標誌，設於補給站之轉

向路口行動點處或抵達處，多元路線不建議設置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及標

線。補給站指示標誌牌面顏色與型式如圖 3.3，用以指引自行車補給站之方

向，並視需要加註距離與提供服務符碼。 

(2) 多元路線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如圖 3.12。 

 

圖 3.12 多元路線自行車補給站整合布設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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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所涉自行車標誌標線相關條文 

設置規則條文 圖例 

第 87條之 3 

1.自行車路線指示標

誌，用以指示自行

車編號路線之路線

資訊、轉運站、補

給站、牽引道等方

向及其距離。視需

要設於編號路線明

顯適當之處。 

2.本標誌為棕底白字

白色邊線，除於牌

面上加註英文外，

並得於牌面適當位

置設計特定圖案，

圖案由觀光主管機

關會商該管公路或

市區道路主管機關

核定。 

3.本標誌與第 188條

之 2自行車路線指

示線得同時或擇一

設置。 

 

第 90條之 2 

1.自行車路線編號標

誌「指 4.1」，用以

指示自行車路線之

編號，設於已編號

之自行車路線上。 

2.本標誌為圓形棕底

白字白色邊線，並

得於牌面適當位置

設計特定圖案。 

 

第 188條之 2 

1.自行車路線指示線，

用以指示自行車編

號路線之路線資訊、

轉運站、補給站等方

向及其距離。 

2.本標線線型為長方

型，線寬 20公分，二

條為一組，間隔 1.5

公尺，劃設應緊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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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規則條文 圖例 

面邊線、路面邊緣或

距離車輛停放線應

有 75公分寬之處。 

3.本標線視需要配合

劃設自行車路線指

示輔助線。其線型為

藍色實線，線寬為 10

公分，於自行車路線

指示線上游 10 公尺

開始劃設並延伸至

停止線，過交岔路口

自路段起點劃設 30

公尺。藍色依臺灣區

塗料油漆工業同業

公會標準色樣第 45

號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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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自行車路線指示系統設置項目彙整 

自行車路線類型 識別 Logo 指示系統設置項目 圖例 

環島路線 

 

以標誌為主，標線為輔，並提

供沿線補給站服務與相對里程

資訊。 

 標誌(含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

或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附設

行車方向指示標誌) 

 標線(含自行車路線指示線，

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視需

要劃設) 

 補給站標誌(自行車補給站指

示標誌) 

 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含自行

車路線編號標誌及「補給站名

稱、剩餘里程」附牌) 

 補給站里程資訊標線(自行車

路線指示線) 

 
▲標誌 

 
▲補給站標誌 

         
   ▲標線   ▲補給站里程資訊標誌標線 

環島替代路線 

 

僅設置標誌為主，不設置標線。 

 標誌 (含自行車路線編號標

誌、「起點-終點替代路線」附

牌、行車方向指示標誌) 

 補給站標誌(自行車補給站指

示標誌)  
▲標誌 

 
▲補給站標誌 

多元路線 

 

以標誌為主，標線為輔。 

 標誌(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

「路線編號」附牌、行車方向

指示標誌) 

 標線(含自行車路線指示線，

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視需

要劃設) 

 補給站標誌(自行車補給站指

示標誌) 

 
▲標誌 

 
▲補給站標誌 

 
▲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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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車路線類型 識別 Logo 指示系統設置項目 圖例 

地方型路線 

由地方自

行設計識

別 Logo 

依據設置規則可參照多元路線

之指示系統布設原則辦理，識

別 Logo 由地方自行設計。 

 標誌(含自行車路線指示標誌

或自行車路線編號標誌及行

車方向指示標誌) 

 標線(含自行車路線指示線，

自行車路線指示輔助線視需

要劃設) 

 補給站標誌(自行車補給站指

示標誌) 

 
▲標誌 

 
▲補給站標誌 

 
▲標線 

 


